
領      據

　　茲領回高雄市鳳山區公所無息退還　　年　 月　 日

租用□2F會議室、□4F會議室、□多媒體簡報室□大禮堂保

證金新台幣   萬   仟   佰元整，確認無誤，特立此據。

    此   致

高雄市鳳山區公所

立據單位或個人：

負責人：

地址：

身分證字號(或統一編號)：

電話：

中 華 民 國    年    月     日


